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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相关国内法律规则、适用的国际条约和司法实践为依据的

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 
 
 

  多米尼加共和国 
 

 普遍管辖原则所适用的行为是影响到国际社会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规定的

罪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本身的严重性使得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有充分理由提

出起诉。 

 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根据其 2010 年《宪法》第 26 条，愿意

进行合作，并且有义务遵守国际法的规定：(a) 凡公共当局已采纳，均承认和适

用一般国际法和美洲法律的各项规定；(b) 经批准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应在公布

之后作为国内法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 56 条授权多米尼加法院对全部或部分在本国境内实施或

产生影响的某些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除非公共当局在其采纳的国际条约或公

约中另有规定，或一般国际法和美洲法律所确认的原则中另有规定。国家法院有

权对涉及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案件提出起诉，无论何处实施，只

要被告在多米尼加,即使是暂时的,或其行为对多米尼加人造成伤害。 

 此外，该法第 62 条确定了负责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主管法庭，指出：“如遇

国家法院必须调查国家境外犯罪的案件，圣多明各初审法院应当有此权限”。 

 最高法院已多次就普遍管辖权原则作出裁定。例如，最高法院刑事庭(现为

部)在其 2009 年 12 月 16 日的判决中指出：“就多米尼加刑事法院的管辖和权限

而言，《刑事诉讼法》第 56 条仅授权我国法院调查和起诉被控全部或部分在国家

境内实施或产生影响的罪行的多米尼加人或外国人……此外，《刑事诉讼法》第

62 条规定，多明尼加法院可调查国家境外实施的罪行——因而这也属于普遍管辖

权类别。虽然该条文没有明确限定有关罪行，但显然所指的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如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洗钱、国际贩毒等，所以在此并不适用”。 

 该判决还指出，由于“有些有组织犯罪具有直到最近尚属闻所未闻的普遍性，

再加上其极端严重性和跨国界性质，因此被定义为危害人类罪，必须允许所有受

害国起诉行为人，给罪犯判刑。”鉴于某些行为或犯罪性质严重，有理由适用国

际司法，因此普遍管辖权已成为打击某些有罪不罚现象的必要工具。多米尼加共

和国的司法部门应视具体情况适用并考虑普遍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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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所讨论问题的性质：各国的具体意见 
 
 

  古巴 
 

 普遍管辖原则的范围和适用应由所有会员国在大会框架内进行讨论，主要是

为了防止这一原则被不恰当援引。普遍管辖原则的不当使用已在国际层面上以及

对国际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首要应受对会员国的主权和国家管辖的绝对尊重

的限制。《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和国家政治独立，以及

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等，在司法程序中必须得到严格遵守。 

 国家法院单方面有选择地行使域外刑事和民事管辖权，在国际规范或条约中

没有依据。就此，古巴谴责在国家一级通过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政治动机的法律

的做法。 

 普遍管辖权的适用应受到国际监管，以防止滥用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

国际监管中应该考虑到的是，当一个国家要援引普遍管辖原则时，它可能首先要

获得发生违法行为的国家或被告的国籍国的同意。此外还应该确立这一原则的监

管和适用规定，要求符合《联合国宪章》，并应将其定为例外和辅助性的。 

 适用普遍管辖权不应侵犯根据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外交人员和其他现任高

级官员的豁免权。无视其职务豁免而对此类官员提出指控和发布拘留令，就损害

了主权平等和国家独立的原则。不应援引普遍管辖原则来削弱对国家的国家管辖

的尊重，贬低本国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价值，或出于政治用意，违反国际法规定

和原则。 

 相对于每个国家的行动和国家管辖，普遍管辖权必须是辅助性的。因此，国

家司法系统就一起案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起诉时，不应适用普遍管辖权。普遍管辖

权只有从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共存角度来看有必要适用的特殊情况下才应行使。 

 在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中，必须指定可以援引普遍管辖权的犯罪，并且明确

提出其适用的依据。这种罪行应只限于危害人类罪，而且只有在认识到没有其他

手段可以将行为人绳之以法时，才可援引普遍管辖权。 

 如果不同时考虑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则无法对普遍管辖权进行分析，因为两

个概念都是为了打击国际法律文书中界定某些类型的罪行的有罪不罚的现象。国

际社会已经确定可援引两个概念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但目前尚未确定是国家应当

对所有罪行还是仅对其中一部分罪行既适用普遍管辖权，又承担引渡或起诉的

义务。 



A/66/93/Add.1  
 

11-45539 (C)4 
 

表 3 

政府提及的有关条约，包括载有引渡或起诉条款的条约 

 A. 国际文书 

国际人道主义法 1949 年日内瓦公约 古巴(称古巴对性质严重的违

法行为适用普遍管辖权) 

 

—————— 


